
专利申请资助计划 

申请须知 

 

1. 中、英文申请表格均可使用， 但填报时务须以打字方式填写。  

 

2. 申请表格共分三部分，申请人/公司必须填写第一、第二及第三部分。请尽

量提供适当的支持文件。表格内如某部分所要求提供的资料并不适用或无法

提供， 请在适当位置填写“ 不适用＂或“ 无＂。  

 

3. 填报资料时务请扼要清楚。如有需要，亦可附加纸张填写额外资料。  

 

4. 申请表内须提供申请人/发明者的个人资料， 以便办理专利申请资助计划的 

申请。如有需要，有关资料或将以机密方式向执行机构透露，以便进行评审

工作。申请人有权要求查阅或更改在申请表内填报的个人资料。如欲提出这

项要求，请致电 3655 5678 与创新科技署聯系。  

 

5. 发明人必须亲自参与面谈以解释本发明的背景，提供本发明的详细资料，以

及指出本发明所具备的科技元素。 

 

6. 为确保证明文件的真实性，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应要求申请人提供文件的正本，

包括专利检索报告，以供查阅。 

 

7. (适用于个人申请人) 申请人不得与指定专利代理机构的东主、股东、管理人

员以及负责处理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财务、商业、个人或其

他利益关系或联系。 

 

8. (适用于公司申请) 申请公司的东主、股东或管理人员不得与指定专利代理机

构的东主、股东、管理人员以及负责处理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任何直接或间接

的财务，商业，个人或其他利益关系或联系。 

 

9. 申请人须遵守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 申请人应禁止其参与负责

处理专利申请的董事、员工、代理人、供货商、顾问、承包商和其他人员，

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如“防止贿赂条例”中所定义）。 

 

10. 如申请人或其任何董事、雇员、代理人、供货商、顾问、承包商和参与专利

申请资助计划的其他人员在进行专利申请时违反任何“防止贿赂条例”的条

款，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政府有权立即暂停和/或终止该专利申请资助

计划，并要求申请人承担任何或所有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政府可能因此



而遭受的损失或损害的责任。 

 

11. 申请人应及时提供数据或说明，以响应执行机构或创新科技署提出的问题。

若申请人在执行机构发出第二次提示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未作出响应或提供

有关资料，将视为申请人对继而该申请不再感兴趣，并且该申请被视为已撤

回。 

 

12.  在评审过程中，如检索报告的结果视为不乐观，但申请人仍希望继续进行资助

申请，则申请人必须委任专利代理人以提供第三方意见，以确认发明获颁专

利的机会。 为确保意见的公正性，提供意见的专利代理人不得与申请

获批准后而受委任处理专利申请事宜的专利代理人有任何直接或间

接的关系或联系。  

 

13. 资助款项可用于支付有关专利申请所需的其他直接费用。为确保有足

够资金来完成至少一项专利注册，一部分的资助款项（港币 70,000

元）将被预留用作支付在向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后的程序中 (亦即提

交后阶段 1)所产生的费用。在资助申请批准后，申请人应与专利代理人就计

划使用的资金进行沟通及计划分配。 

 

14. 请把申请表格送交：  

 

九龍  

九龍塘  

达之路 78 号  

生产力大樓  

香港生产力促进局  

 

或  

 

九龙 

观塘  

海滨道 135 号  

宏基资本大厦 10 楼  

创新科技署  

 

 

                                                      
1   专 利 申 请 提 交 阶 段 包 括 准 备 专 利 说 明 书 及 向 专 利 当 局 提 交 专 利 申 请 。 提 交 后 阶 段 是 指 提 交

专利 申请 后 的所 有手 续 。申 请者 应预 先 计划 申请 获 批后 如何 分配 使 用资 助。 如 有疑 问， 可

向执行机 构查询 。  



 

15. 申请表格须一式兩份提交。  

 

16. 如有问题或需更多资料，请与创新科技署聯络(电话：(852) 3655 5678；传

真： (852) 2957 8726)。  

 

17. 申请书内的所有资料均会绝对保密。 

 

 

 

 

香港生产力促进局  

2019 年 11 月 


